
2011 年 1 月
第 20 卷第 1 期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an. 2011
Vol. 20 No. 1

新移民青年的城市户籍融入: 意义与可能性*
＊

李 磊
(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 要: 以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一定专业知识与技能特长的“知识技术型”新移民青年为主要研究对象，考

察我国主要移民城市现行外来人口管理政策中相似的“知识与年龄偏好”，提出作为城市管理的一个

长期目标，新移民青年的户籍融入，即取得移入地城市户籍既有特殊意义，又应当具有更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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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ificance and Possibility of Young New Migrants’Urban Integration
by Obtaining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in Cities

LI Lei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0036，China)

Abstract: Young new migrants are those young people who have lived and worked for a stable period of time in target
cities but without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This group of 16 to 35-year-old people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settle down，and most of them have received higher education． The paper considers it not only sig-
nificant but possible for young new migrants to realize unban integration through obtaining registered perma-
nent residence i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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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大规模城市新移民的产生，起因于我国城镇

化进程以及社会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城乡之间、城
市与城市之间资源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使人们

从乡村往城市，或由较小城市往较大城市迁移，成

为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的新移民。城市新移民研

究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1. 在青壮年已经成为城

市新移民主体的背景下，应该更多关注城市新移

民中占据相当比例的青年群体，增加对新移民青

年，即城市新移民群体中青年人群的研究与关注。
2. 以往的研究虽然广泛涉及户籍制度，但基本上

是将户籍制度作为城市新移民社会适应的障碍性

因素看待的，而就户籍融入对该群体城市适应的

决定性意义及其户籍融入的可能性关注不够。本

文结合上述两方面问题尝试探讨新移民青年的城

市户籍融入，并以新移民问题最为突出的几个大

城市为主要考察范围。
二、主要概念范畴

( 一) 新移民青年

结合某些国际组织和我国国家统计局对青年

年龄范围的界定，以及现代青年结婚和就业年龄

不断后移带来的青年期后延现象，广义上说，凡

16—35 岁年龄段内的城市外来人口都属于新移

民青年群体范畴，他们的户籍或从属于乡村，或从

属于流入地以外的其他城市。考察户籍融入问

题，首先要排除一部分并不是十分迫切需要“落

户”于所在城市的人群，比如部分青年农民工，以

及虽也希望“落户”，但完全有能力应对外来人口

与本地市民待遇落差的人群，比如少量国际移民、
部分投资者以及商务人士。那么，本文中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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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将狭指已经在特定城市较为固定地工作和生

活一定时期，有迫切成家立业、定居落户意愿，而

且能否拥有所在城市户籍将极大影响其实现“成

家”与“立业”两大任务的 16—35 岁人群，尤其侧

重于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一定专业知识与技能

的“知识技术型”移民青年。抛开年龄段因素，以

往文献中与之较接近的概念是白领新移民或知识

型移民。
( 二) 关于户籍融入

此前，关于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角度

大体围绕文化、心理、经济、身份四个方面的融合。
可以认为，经济方面的适应与融合是城市新移民

社会融合的基本前提; 文化与心理融合是一个主

观指标，缺乏量化可操作的衡量标准; 至于身份融

合，评判标准也见仁见智，应该把户籍融入，即成

功取得所移民城市的正式户籍作为最终衡量标准

之一。因此，户籍融入意义重大，是影响相当比例

新移民青年最终去留的决定因素之一。目前在北

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生活的新移民，尤其是那

些在当地通过接受教育毕业后留下来的青年人中

大部分都是希望安家的。
然而，国内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

等移民型城市，其户籍所附带的社会保障、子女教

育等较高“含金量”使其“一户难求”的局面成为

难以打破的“坚冰”。上海市于 2009 年 2 月份实

行的“居住证转户籍”改革由此被称为“破冰”之

举，仔细分析其改革内容，可以发现国际大都市上

海对“知识技术型”移民的明显偏好。北京等城

市在接纳外来人口“落户”的政策实践中，也偏好

有知识与技术特长的外来青年。这为我们考察

“知识技术型”城市新移民青年的户籍融入提供

了启发。
三、国内主要移民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知识

与年龄偏好”
魏立华、丛艳国等将中国现行的城市户籍制

度称为“自利性”户籍制度［1］68，即对某一城市而

言，户籍制度实际上成为其汲取外部可用资源，防

止内部资源外溢的工具，户籍制度的这种“工具

性”决定其“地方性”，因为城市社会经济的不均

衡性，使不同城市的户籍制度所维护的利益水平

产生落差。在此意义上，“无形”的户籍制度成为

发挥着类似封建时期“城墙”———隔离“被保护阶

层”与“被遗弃阶层”的效用［1］69。
在城市承载力有限的情况下，实行“自利性”

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设置“藩篱”往往被认为是

城市管理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考察被称作“移民

城市”的北京等大都市，可以发现其外来人口管

理一方面继续保有“自利性”的藩篱特征，另一方

面也正在为年轻而有特长的新移民青年留出“突

破口”，形成明显的“知识与年龄偏好”。
( 一) 北京

北京是目前中国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三大

中心”之一。1999 年，为了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北京市人事局制定颁布了《北京市引进人

才和办理 ＜ 北京市工作寄住证 ＞ 的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针对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和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其研究开发机构中 35 周岁以

下且身体健康、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办理北

京市工作寄住证( 2001 年更名为“北京市工作居

住证”，俗称“绿卡”) : 一是具有学士学位且成绩

突出者; 二是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业务骨干;

三是在国外获得学士学位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

留学人员。北京的居住证制度以学历、职称、贡献

与年龄等为“关键词”，意在巩固北京市的人才优

势，可以认为是有助于“知识技术型”新移民青年

融入北京的过渡性政策。
( 二) 广州与深圳

尽管人们评价相对于北京和上海这两座尤其

重视户口的城市而言，广州的“平民化”色彩最为

突出，但其外来人口管理同样离不开居住证制度。
广州居住证申领条件主要包括: 1. 符合本省引进

人才专业需求; 2. 具有中国境内大学、香港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或者其他国家知名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并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和中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资格，或者具有技师资格及以上的特殊技能;

3. 具有从事五年以上应聘职位要求的本专业工作

资历，掌握所要承担工作范围内的知识和技能，并

能正确实施技术指导，胜任本职工作。《深圳市居

住证试行办法》也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和人才偏好:

在深圳市创业并具备相应的技术或者资金条件、在
深圳市从事文化艺术创作、在深圳市经批准的大专

以上( 含大专) 全日制办学机构中接受学历教育的

16 岁以上外来人口可以申领居住证。居住证制度

的实行，让外来人员得以在医疗、子女义务教育、直
接办理赴港澳商务签证、申请车辆入户和驾照等方

面享受接近于市民的待遇。
( 三) 上海

上海的居住证制度从 2002 年开始实行，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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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人户分离现象、外来人口不相称的贡献与

回报率给上海的持续发展形成了压力。由此，

2009 年 2 月份上海发布持居住证人员申请户口

试行办法，对来沪创业、就业，并持有《上海市居

住证》的境内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设置了 5 个

条件: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 7 年; 持证期间按

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 7 年; 持证期间依

法在本市缴纳所得税; 在本市被聘任为中级及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 国家二级以上职

业资格证书) 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

无违反国家及本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

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

为记录。这是上海继 1994 年、2002 年和 2004 年

之后对户籍迁移政策的第四次调整，一时间，大众

传媒盛赞允许“居住证转办户籍”为“破冰”之举。
总的来看，大型城市普遍实行的“居住证制

度”作为一种过渡举措，体现了意图暂时避开户

籍“藩篱”的“柔性”特色，它“有计划”、“有侧

重”地首先纳入拥有专业技能、对城市发展贡献

率较高、具有人才储备意义的青壮年移民。但是

由于“居住证”往往存在“待遇分层”的现象，外来

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越高，其申领的居住

证附加的待遇项目相应就越多。如属于外来人才

的新移民，其“居住证”与“市民待遇”整体而言最

为接近，也即持有居住证的外来人才与户籍居民

享有基本同等的“市民待遇”，两者差别很小，法

定待遇项目大多能有效落实。唯一的不同就是户

口具有世袭性，可依血缘传承于后代，而居住证则

需依据自身条件隔期申领，具有一定的不稳定

性［2］。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的强大吸引力是任

何“居住证”都无法取代的。
四、户籍融入对新移民青年城市适应的特定

意义及其可能性

( 一) 新移民青年户籍融入的特定意义

1. 对青年“成家”与“立业”的意义。风笑天

认为青年群体的本质特征是“社会过渡群体”，其

人生的“转折性”特征首先表现为十分突出的“成

家”、“立业”两大主题。青年期要完成建立家庭的

重任，婚姻与家庭对于青年的意义与二者对于社

会延续和发展的意义同样重要［3］。想要在非户籍

地“成家”和“立业”，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户

口会有影响吗?陆益龙认为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

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

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

的获得有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我国改革开放三

十年，户口仍是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

由市场转型带来的许多流动机会，仍然受制于户

籍制度［4］。对分布在各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

外来青年新移民来说，不但是“成家”或“立业”这

样的人生大事，甚至购房、购车等消费行为在很大

程度上都会受制于户籍状况，最终使部分青年在

大城市已经工作和生活若干年后，仍不得不为了

一纸户籍转而流向中小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取

得户籍是新移民青年城市融合的最终衡量标志和

终极目标之一，对青年群体意义重大。
2. 对人才储备与城市及其郊区经济发展的

意义。首先，大量外来青年精英的融入有助于保

持城市人才优势。从各大城市对外来新移民的

“知识与年龄偏好”上，可以发现给予“市民待遇”
在挽留人才、保持一定人才储备方面能发挥巨大

作用。其次，大量新移民青年的融入能大大提升

城市的消费总量和经济发展潜力。北京的一项商

业地产调查显示，从 2003 年到 2006 年，仅在北京

近郊通州置业的“新移民”，在短短时间里增长多

达 40 万人，这些新移民的年龄大多在 25 岁至 40
岁之间，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北京郊区地产消费

的主力群体。
另外，耿慧志、王岱霞以上海、北京、广州三市

为例进行的大城市内部人户分离空间特征的分析

发现: 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大城市包括近郊区和

远郊区在内的郊区“人在户不在”人口比例①分别

是 52. 19%、40. 42%和 55. 15%，均远远高于市中

心区同一指标的 21. 76%、20. 93% 和 31. 05%［5］。
也就是说，大城市新移民在居住分布上郊区远大

于市中心区，居住于郊区而工作于市中心区的新

移民无疑极大有利于城市内部不同部分之间、城
市与其外部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

反过来说，缺乏归属感，则是直接导致某些城

市新移民不愿消费，致使本地消费市场规模相对

狭小的重要原因。譬如，深圳在实行居住证制度

之前，人均收入高于广州，但消费能力却低于广

州。深圳本地消费市场狭小和恩格尔系数偏低，

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国际国内许多大型销售企

业往往将其华南总部设在广州，而非深圳。甚至

在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大型 ( 有的可称为特大

型) 企业，也已经或正在考虑将其总部内迁［6］。
3. 对改善大城市户籍人口年龄结构和高人

户分离问题的意义。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和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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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数据，上海市人口高龄化问

题十分突出，截至 2006 年底，上海市户籍人口平

均预期寿命为 80. 97 岁，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20. 1% ②，其中高龄人口已经

达到 46. 78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3. 4%，占老

龄人口的比例已达 15. 97%。在 1996—2006 年

这 10 年间，上海市 80 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年平均

增长率为 6. 41%。北京、广州等经济发达大城市

面临相似的人口老龄化压力。王金营提出，诸如

北京市、上海市以及所有高老龄化水平和低生育

率水平的大城市，为使未来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发

展和养老有足够的保障，就不能拒流动人口于城

外，一方面要允许一定量户籍人口迁入，另一方面

为防止未来人口老化严重，要特别优先接纳 30 岁

以下青年人口的迁入［7］。
大城市的人户分离是指户籍人口的居住地和

户口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形，狭义上特指“人在户

不在”情形。据统计，上海现有常住人口约 1 900
万，其中约 600 多万人没有上海户籍。据 2006 年

数据，全国人户分离情况是 18%，而上海这个比

例则高达 30%以上。按照规律城市化程度越高，

经济发展越快的地区，人户分离的情况越明显，到

2010 年，仅上海嘉定区人户分离率已在 35% 以

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 年年末北京市的

流动人口达到 419. 7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25. 7%，比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时的 357. 3
万有大幅增长。2010 年“六普”工作中，北京将摸

清人户分离情况列入重要工作内容，相关最新权

威数据将于 2011 年公布。大量的人户分离人口

带来了若干管理难题，在客观上要求允许一部分

人的户籍融入。
( 二) 新移民青年城市户籍融入可能性分析

城市对人才的需求客观上有利于知识技术型

青年的户籍融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来人口

管理中的“知识与年龄偏好”从本质上说，是由其

对青年人才的客观需求造就的。类似的户籍措施

及其改革尝试尽管仍属于有利于城市发展的人口

筛选机制，但不可忽视其力求“双赢”的意义，一

方面，城市留住了急需的人才，另一方面，新移民

青年群体中的部分优秀人才得以摆脱城市的“无

根感”，对源源不断的移民后来者也形成一种创

新、勤奋的城市氛围示范效应。从这个意义看，城

市对人才的需求和接纳，客观上有利于知识技术

型青年的户籍融入。

理性流动的新移民青年对户口所带来“扎根

感”的重视构成城市开放户籍“藩篱”的无形压

力。排在国内移民城市前列的一线大城市能成为

众多外来人口的首选地，首要原因是这些城市拥

有发达的商业、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发展机

遇，这构成“城市候鸟”们初期流动的首要动因。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的调查发现，目前近一半的在

京流动人口有长期居住北京的打算，且表现出较

强烈的留居北京的愿望［8］。然而户籍融入无望

以及随后而来与户口有关的许多难题，让很多新

移民在爱恨交加之下，最终选择向其他城市流动。
目前很多二线、三线城市实行的“买房落户”政

策，则对这些由一线城市转移而来的青年群体构

成强大吸引力。可以说，大城市中的知识技术型

新移民青年其理性特征非常突出，他们的去留是

衡量“收益”( 落户、高薪、良好工作环境等) 和“成

本”( 子女教育权利受限、高生活成本、漂泊感等)

的结果。户口作为很重要的一项“收益”，无疑会

被外来青年精英们纳入衡量之列，这构成促使城

市对他们开放户籍“藩篱”的无形压力。
新移民青年具有年龄和才识等方面的城市适

应优势。陈常花、朱力分析认为知识型移民在城市

适应过程中，“才识”发挥着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1. 有利于获得较好的职业、提高生活质量及增强

自身竞争力; 2. 相对较高的才识水平赋予总体年

龄构成较为年轻的知识型移民以较强的思想开放

活跃、民主、平等及法制意识、改革创新动力强、乐
于接受新生事物等“现代性”色彩; 3. 较高的“才

识”水平容易赢得迁入地居民的相对宽容和尊

重，从而为他们在迁入地提供了较好的社会适应

氛围; 4. 在户籍制度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的

制度框架内，知识型移民较易获得户籍认可［9］。
新移民青年在年龄、技能等方面的城市适应

优势，加上近年来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已经开

始由“严加控制”向“促进融合”的趋势转变，以人

为本、促进公平将是未来趋势。作为外来人口社

会流动的一个风向标，上海在户籍方面的新举措

已经向有强烈定居意愿的知识技术型新移民青年

展现了户籍融入的新希望。
五、结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规

模社会流动的出现以及高等教育的扩招，使城市

新移民的队伍日益壮大，他们经过社会流动和社

会分化，已经分布到城市不同的职业地位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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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中。诚然，目前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取

消只可能放宽政策门槛”，“自利性”户籍制度还

必将长期存在，并继续通过“适者生存”的作用机

制进行着自然淘汰，但毕竟已经相继有部分城市

明确规定外来人口持居住证满一定年限且符合相

关规定，可予以落户。本文意在当前户籍并非

“万能”、但没有户籍又“万万不能”的逻辑框架

中，探讨让一部分知识技术型新移民青年先行户

籍融入的意义与可能性。

注释:

①耿慧志，王岱霞“人在户不在”的人口比例是“人在户不

在”人口与“人在户在”人口的比值，不同于城市“人在

户不在”人口与总常住人口的比例。
②关于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来源以及不同时期

发布的统计数据稍有不同，全国老龄办 2006 年上半年

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

这一数据为 18.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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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43 页) 高的突出问题作为我们查处的重

点问题，严肃处理违法违纪案件，严惩腐败分子。
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 三) 完善制度建设，着重从源头上预防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标与治本是

辩证统一的，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廉

政准则》作为党内的基础性法规，具有示范性、规
定性和根本性的特点，对全党都有约束力，然而制

度要真正得到落实，还必须有配套的一般制度或

专门制度，进行配套的制度创新。一是建立廉洁

从政的长效机制。要把廉政文化作为整个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整个社会的教

育体系中，并把它与学习型政党建设、机关文化建

设、反腐倡廉建设结合在一起，在整个社会形成廉

者荣、贪者耻的道德理念，从思想深处铲除腐败滋

生的土壤，为反腐倡廉提供强有力的后劲支持; 要

推进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加速政

府职能转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权力寻租失

去市场。要建立和完善全面规范的“制度链”，重

点是完善财政预决算、项目招投标、土地公开出

让、政府项目审计、人事编制等一系列制度，最大

限度地堵住权力寻租的体制漏洞，真正做到用制

度从政、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 着力构建多元

化的监督体系，促进依法用权的公开性。坚持党

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实现预防为先、关口前

移，让监督的触角延伸到日常工作的每个环节，做

到权力公开、主体多元、惩处到位。在党内，按照

《廉政准则》的规定，通过民主生活会、巡视、谈话

和诫勉、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方式警醒

党员干部，把防范工作做在前头。同时，要充分发

挥好人大、政协、司法、群众、舆论等社会监督的作

用，建立情况通报、情况反映、征求意见等制度，形

成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体系，全方位防范权力失

控和滥用，保证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廉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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